附件

常平镇见义勇为人员和治安积极分子奖励

申

请

表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	先

进

事

迹
	


	姓 名
	
	联系电话
	
	性别
	

	身份证号码
	
	政治面貌
	
	民族
	

	参加工作时间
	
	所在单位
	
	职务
	

	先

进

事

迹
	

	所在工作单位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辖区派出所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公安分局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镇委委员、公安分局局长审批（审核）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分管政法的镇委副书记审批（审核）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、对于发放抚恤、慰问、奖励在5万元以下（含5万元）的，报镇委委员、公安分局局长审批；对于发放抚恤、慰问、奖励在5万元以上的，由镇委委员、公安分局局长审核后，报分管政法的镇委副书记审批。
2、本表一式六份，审批后公安分局、财政分局、填报单位、申请人各存一份。
